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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7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至15:

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2日

7、出席对象：

（1）凡2025年11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

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八都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8号，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7） 及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及制定、 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9）。

3、提案1.00至3.00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以上议案逐项表决，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对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时间：2025年11月13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6:30）

（二）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11月13日下午17:00前发送，主

题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及信函邮寄地点：详见股东大会会议联系方式。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凯

联系电话：0512-63878226

联系传真：0512-63877239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八都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8号，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215233

邮箱：td_zqb@163.com

（五）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召开半小时前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

票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核对身份及签到入场。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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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任暨选举职

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0月31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副总裁、提名委员会委员邱

金谋先生提交的书面辞任报告。邱金谋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总裁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公

司于同日分别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选举邱金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邱金谋

非独立董事、

副总裁、 提名

委员会委员

2025年10月

31日

2027年8月

25日

公司内部工作

调整

是 常务副总裁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邱金谋先生的辞任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邱金谋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仍

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邱金谋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

的规范运作和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中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

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同意选举邱金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现

任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邱金谋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邱金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与主任委员艾春香先生、委员江兴龙先生，共同

组成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其在该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邱金谋先生：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泉港区前黄镇镇长，泉港区山腰街道党工委书记，泉港区住建局局

长，泉港区政协副主席，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总裁，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董事，江西天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现任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邱金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邱金谋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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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清市上迳镇工业区公司一楼大会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710,1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8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庆堂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69,331 99.8613 229,890 0.1323 10,910 0.0064

2、议案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794,911 99.4731 904,310 0.5205 10,910 0.0064

3、议案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818,711 99.4868 871,610 0.5017 19,810 0.0115

4、议案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785,511 99.4677 904,810 0.5208 19,810 0.0115

5、议案2.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810,211 99.4819 872,110 0.5020 27,810 0.0161

6、议案2.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819,001 99.4870 871,320 0.5015 19,810 0.0115

7、议案2.0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809,501 99.4815 874,820 0.5036 25,810 0.0149

8、议案2.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791,201 99.4709 908,020 0.5227 10,910 0.0064

9、议案2.08：《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818,901 99.4869 880,320 0.5067 10,910 0.0064

10、议案2.09：《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827,901 99.4921 871,320 0.5015 10,910 0.0064

11、议案2.10：《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785,001 99.4674 905,320 0.5211 19,810 0.0115

12、议案3：《关于增加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755,411 99.4503 930,520 0.5356 24,200 0.01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5,733,112 95.9691 229,890 3.8482 10,910 0.1827

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5,058,692 84.6797 904,310 15.1376 10,910 0.1827

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5,082,492 85.0781 871,610 14.5902 19,810 0.3317

2.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5,049,292 84.5223 904,810 15.1460 19,810 0.3317

2.0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议案》

5,073,992 84.9358 872,110 14.5986 27,810 0.4656

2.0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5,082,782 85.0829 871,320 14.5854 19,810 0.3317

2.06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

5,073,282 84.9239 874,820 14.6440 25,810 0.4321

2.07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5,054,982 84.6176 908,020 15.1997 10,910 0.1827

2.08

《关于修订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

制度〉的议案》

5,082,682 85.0813 880,320 14.7360 10,910 0.1827

2.09

《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5,091,682 85.2319 871,320 14.5854 10,910 0.1827

2.10

《关于修订 〈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的议案》

5,048,782 84.5138 905,320 15.1545 19,810 0.3317

3

《关于增加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业务履约担保额度的议案》

5,019,192 84.0185 930,520 15.5763 24,200 0.40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和第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陈义、朱莹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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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69� � � � � � � � � �证券简称：凯盛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3233 债券简称：凯盛转债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

暨权益变动比例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并保证披露的公司相

关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华

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 )发行的华邦健康2025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5华邦EB” ，债券代码“117227” ，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的债

券持有人换股，导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从33.68%减少至32.49%，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一、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华邦健康于2025年4月22日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

债券” ）， 并于2025年4月2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25华邦EB” ， 债券代码

“117227” ，发行规模6亿元，期限3年，初始换股价格为14.88元/股。2025年4月30日，因公司实施2024年

度权益分派，“25华邦EB” 的换股价格由14.88元/股调整为14.83元/股。

“25华邦EB” 于2025年10月23日进入换股期， 换股期限为2025年10月23日起至2028年4月21日

止。 换股期内，本期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债券交换为本公司股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

10月2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0月27日，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于共计完成换股21,186,74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03%，华邦健康的持股比例从39.75%减少至34.72%。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6）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邦健康）》。

2025年10月28日，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完成换股4,369,5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华邦健

康的持股比例从34.72%减少至33.6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7）。

2025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华邦健康出具的《关于发行可交换债券换股导致持股变动触及1%整数

倍的告知函》，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于2025年10月29日-10月30日完成换股4,973,02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19%，华邦健康的持股比例从33.68%减少至32.49%，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二、本次可交换债券换股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 凯盛新材 股票代码 301069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497.3021 1.19

合 计 497.3021 1.1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可交换债券换股）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4,165.9738 33.68 13,668.6717 32.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165.9738 33.68 13,668.6717 32.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购买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其他情况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系华邦健康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后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华邦健康持股被动减

少，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

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4、换股期内，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体换股数量、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可交换债券换股情况， 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提醒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人向公司披露信息，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911� � � � � � �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9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天然气供用气合

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协议基本情况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0月31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天然

气供用气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强中顺” ）与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天然气” ）签署《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双方将按约定各自负责连接管线建设部分，在河北天然气资源具有竞争

力且价格不高于武强中顺采购的其他资源价格的前提下， 武强中顺同意优先向河北天然气年度购气不

少于1,000万方/合同年，具体年合同量由双方在未来每年经审批后签署的购销合同中加以明确。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二、协议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31日，武强中顺与河北天然气签署了《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

署，将优化武强中顺的气源结构，使其由单一气源向多气源转变，显著提升供气保障能力。 同时，有助于

进一步降低武强中顺气源采购成本，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对

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备查文件

《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911� � � � � � � �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8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下午3: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18号公司1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5人， 代表股份1,079,818,58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83.1657%。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1,076,308,424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82.89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9人，代表股份3,510,1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703％。 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2人，代表股份3,510,5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70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海南众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3,199,0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41%，以下简称“众城投资” ）于2022年12月26日出具《关于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函》，针对《关于

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函》中特定事项，众城投资承诺放弃表决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股东放弃表决权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17）。 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事项中提案1、2、4、5、6属于众城投资放弃表决权事项。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君合（广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0,971,6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6%；反对479,

3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弃权49,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81,58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319%；反对479,3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43%；弃权49,63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7%。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475,118,89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6,059,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8%；反对516,

5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弃权43,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50,33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416%；反对516,5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56%；弃权43,63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8%。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4,275,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9%；反对371,

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52,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86,79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287%；反对371,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21%；弃权52,63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2%。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475,118,89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6,192,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2%；反对371,

2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55,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83,79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433%；反对371,2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49%；弃权55,53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8%。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6,074,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3%；反对478,

0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弃权67,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65,08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619%；反对478,0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76%；弃权67,4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05%。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3,784,2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2,768,

9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弃权66,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5,26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352%；反对2,768,9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754%；弃权66,3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79,279,2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反对477,

5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弃权61,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71,18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356%；反对477,5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31%；弃权61,83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3%。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刘家杰律师、戴思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401�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隅冀东 公告编号：2025-084

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

为满足全资公司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融资需求，金隅冀

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

年4月2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沈阳公司提供融资担保2,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8日、2025年4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8）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度保证合同，最高额度担保金额合

计为人民币2,000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彦伟

注册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林盛堡镇沙河站村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7月12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水泥及水泥制品制造、销售；建筑材料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沈阳公司100%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沈阳公司资产总额为12,321.74万元，负债总额为9,675.66万元，净资产为

2,646.08万元；2024年度，沈阳公司营业收入16,903.46万元，利润总额为679.80万元，净利润为658.64

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沈阳公司资产总额为10,009.85万元，负债总额为9,250.92万元，净资产为

758.93万元；2025年1-9月，沈阳公司营业收入9,835.85万元，利润总额为-1,880.71万元，净利润为-1,

887.16万元。 （未经审计）

沈阳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上海浦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债务人：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

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

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担保期间：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为各期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 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

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

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债权人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

债权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为沈阳

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在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沈阳公司资产质量良好，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

为46,796.1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69%。 公司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0609� � � � � � �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 �公告编号：2025-047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38号，金杯汽车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0,543,2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46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符合《公司法》及《金杯汽车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冯圣良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开挂牌转让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95%股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16,248 99.4575 1,129,785 0.2751 1,097,222 0.26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铁岭

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95%股权暨被动形成财

务资助的议案

99,176,982 97.8038 1,129,785 1.1141 1,097,222 1.08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和委托出席会议的股东456人，持股总额为410,543,25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4698%。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银伟、边乌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0958�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 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至11月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ir@orientsec.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

一）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龚德雄

副总裁（主持工作）：卢大印

副总裁、财务总监：舒宏

董事会秘书：王如富

独立董事：冯兴东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0日 （星期一）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至11月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orientsec.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邮箱：ir@orientsec.com.cn

联系电话：021-6332� 6373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公

司官网投资者关系专栏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90� � � � � � �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2025-110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紫海路170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210,2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47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蒋渊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线上通讯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任慕华女士、财务总监丁炯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85,720 99.3767 520,000 0.5189 104,520 0.1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

券的议案

12,570,012 95.2668 520,000 3.9410 104,520 0.79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卫东、赵振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25-090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22日、2025年9月

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

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近日，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领取了荆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06963132M

名称：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玖亿贰仟零陆拾陆万零陆佰陆拾元人民币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7�年 1�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曹龙祥

住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园林路时尚豪庭 602�室

经营范围：药品研发；医药及其他领域投资管理；日化品销售；橡胶制品、 塑料制品制

造与销售；有色金属、五金交电、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装潢材 料批发、零售；科技及经

济技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咨询）；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日


